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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价政策现状及完善对策

2010年，我国用水量为6022亿吨，其

中农业用水量为3689.1亿吨（占61.3%），

工业用水量为1447.3亿吨（占24%），生活

用水量为765.8亿吨（占12.7%），生态用

水量为119.8亿吨（占2%）。我国废水排放

总量为617.3亿吨，其中工业废水237.5亿

吨（占38.5%），生活污水379.8亿吨（占

61.5%）。根据物质平衡理论，在足够长的

时间内，从自然环境进入经济系统的水量

（取水量）必然大致等于从经济系统排入

自然环境的水量（排水量）。但是，2010

年，我国工业和生活总用水与总排水量的

差额为1595.8亿吨，其中工业用水量与排

水量的差额为1209.8亿吨，生活用水量与

排水量的差额为386亿吨。即使扣除中间过

程的耗、损水量，工业和生活都存在巨大

的用排水差距。

我国现行综合水价政策由水资源费、

自来水费、污水处理费和水污染物排污收

费4部分构成，取水量、城镇用水量、城镇

排水量和工业排水量分别是综合水价4个构

成部分的计征依据。工业和生活存在的巨

大用排水差距，说明我国水价政策在执行

过程中存在漏征问题，并未足额征收。

水价政策具有控制水污染、节约水资

源、筹集资金和提供服务的功能。水资源

费和自来水费的目标是合理开发和利用水

资源，污水处理费和排污收费政策的目标

是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改善环境质量。因

此，基于我国水价政策的决策、征收、

管理及标准等方面的现状，探讨其存在的

问题，提出改革和完善水价政策的政策建

议，对于我国水价政策的有效执行和足额

征收，以及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具

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水价政策现状

我国的综合水价政策是由水资源费、

自来水费、污水处理费和排污收费4个收

费项目组成，中央、省、市三级政府和价

格、财政、水利、城建、环保等多个部门

相对独立定价，综合形成的价格体系。征

收部门和征收对象相对集中，由县级以上

政府的相应行政主管部门（如水行政、环

保部门）向用水户（包括单位和个人）征

收。水费收入由不同级别的政府和部门分

别使用，其中水资源费和排污收费收入由

中央和地方共享，自来水费和污水处理费

由地方独享（见表1）。地方政府对于自来

水费和污水处理费的征收积极性更高，因

为地方具有决策权、管理权及使用权，即

自来水费和污水处理费的财权、事权、责

任、利益达到了统一。

马 中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院长、教授

表1 我国综合水价政策的构成

水价政策 制定部门 征收部门 征收对象 资金使用

水资源费

省级政府，价格

会同财政、水行

政部门

县级以上政府水行

政部门

直接从江河、湖泊

或地下取用水资

源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1：9的比例分

别上缴中央和地方

国库

自来水费
市级政府，价

格、水行政部门

县级以上政府市政

建设或水行政部门

（供水企业代征）

使用水工程供应

水的单位和个人

当地供水单位支配

和使用

污水处理费

市级政府，价格

会同市政建设

或水行政部门

县级以上政府市政

建设或水行政部门

（供水企业代征）

向城市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排放污

染物的单位和个人

用于城市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的建设和

运行

排污收费

中央政府，价

格、财政、环境

保护和经济贸

易部门

县级以上政府环境

保护部门

直接向环境排放

污染物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10 %作为中央预算

收入缴入中央国库，

9 0 %作为地方预算

收入缴入地方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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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价政策决策的分散性以及水资源条

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各地区的

水价标准差异很大。我国36个重点城市中，工业

综合水价最高的天津（7.85元/吨）和最低的拉萨

（1.4元/吨）差距为4.6倍，生活综合水价最高的

天津（4.9元/吨）和最低的拉萨（0.6元/吨）差

距为7.2倍。其中，水资源费的标准差异最大，工

业和生活水资源费标准的差距分别高达95倍和125

倍；自来水费和污水处理费的差异相对较小，工

业和生活自来水费标准的差距均为4倍，工业和生

活污水处理费的差距分别为2倍和1.6倍。排污收

费按照0.7元/污染当量的标准统一征收，2007年

以后，辽宁、山东、上海等7个省市提高了排污费

的征收标准。

2009年，我国各类水费收入总额为662亿

元，其中水资源费85亿元（占12.8%）、自来水

费397亿元（占60%）、污水处理费156亿元（占

23.6%）、排污收费24亿元（占3.6%）。我国工业

和生活水费按收入总金额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

生活自来水费、生活污水处理费、工业水资源费

与工业排污费；按水量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工

业用水量、生活用水量、生活排水量和工业排水

量。由此可见，水费收入与水量存在一定程度的

倒挂，工业用水量是生活用水量的2.8倍，但是工

业水资源费的征收额仅为生活自来水费的1/10。

财权、事权、责任和利益统一的自来水费和污水

处理费的收入总额和收费标准明显高于未达到统

一的水资源费和排污收费。

我国水价政策的主要问题

征收标准普遍偏低

我国水价政策（特别是水资源费和排污收

费）的征收标准普遍较低，远低于生产或处理成

本，并未体现水资源取用和水污染物排放的全部

成本。以合肥市为例，2009年工业和生活用水的

综合水价分别为2.35元/吨和2.15元/吨，工业和

生活用水量分别为7.76亿吨和3.7亿吨。本课题组

利用消除外部性的全成本方法，计算得到2009年

合肥市水资源利用的全成本（包含生产成本、机

会成本和外部成本）为7.99元/吨。由此可见，

2009年合肥市工业和生活水价远低于全成本，工

业和生活用水中的财政和环境补贴总额分别为

43.8亿元和21.6亿元。扣除合肥市在供水和排水

方面的财政支出12亿元，可以得到工业和生活用

水的环境补贴额分别为31.8亿元和9.6亿元。征收

标准偏低带来的后果主要有：一是难以反映水资

源的稀缺程度和水环境的自净能力；二是难以实

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难以达到节水和减排

> 我国工业水价与生活水价差别不大，未体现出生活用水与工业用水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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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工业和居民水价差别小

尽管目前我国工业水价总体高于生活水价，

但二者费率标准差别不大，并未体现生活用水与

工业用水的差异性。2009年，我国36个重点城市

的工业和生活水价的平均费率为3.8元/吨和2.7

元/吨，前者比后者高出38.8%。其中，19个城市

（占52.8%）工业和居民水价的差距小于1元。部

分实行阶梯水价的城市，第二阶梯的居民水价甚

至高于工业水价。违背了生活用水的公共服务性

质以及公共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水价政策

的服务功能并未完全实现。

征收严重不足

征收监管差导致我国水费的实际征收情况并

不理想，征收率低和漏征严重成为困扰水价政策

有效执行的难题。以水资源费为例，湖南省的省

级水资源费征收率为70%左右，市县级征收率为

45%；辽宁省水资源费征收率为35%，自来水公司

水资源费收取率仅为18%。在低征收率和低征收标

准的综合作用下，我国水费的实际征收额远低于

应收额。本课题组利用水平衡模型，计算得到我

国工业和生活无处理排放量为193.5亿吨和12.1亿

吨。在现行水费标准和用排水量下，考虑无处理

排放，假设征收率为80%，则水资源费应收额为

234.2亿元，相当于实际征收额（85亿元）的2.8

倍；污水处理费应收额为220.5亿元，相当于实际

征收额（156亿元）的1.4倍；排污收费应收额为

43.2亿元，相当于实际征收额（24亿元）的1.8

倍。三项合计，在现行水价标准下，2009年我国

少征收水费232.9亿元，相当于这三项水费总收入

的87.9%。征收率和征收标准的双低导致我国水价

政策筹集资金和调节行为的功能无法完全实现。

水价结构不合理

我国水价政策由4个收费项目组成的整体，要

注意水价内部不同收费项目的均衡和协同关系，

从而保证实现水价政策的功能和作用。但是，我

国现行水价结构并不合理，水资源费和排污收费

在综合水价中所占比重很小，2009年二者的比重

分别为12.8%和3.6%。从城市层面来看，水资源

费在城市综合水价中所占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2009年，36个重点城市的居民和工业水资源

费占同城市居民和工业综合水价的平均比重分别

为4.8%和4.7%，仅有北京、天津和青岛的水资源

费占综合水价比重超过10%。

我国水价政策的定价原则

工商业水价和居民水价并重的原则

我国目前水价改革主要集中在居民水价上。

但是，工商业用水量、污水排放量和水污染物排

放量都高于居民生活，但对工商业水价的改革始

终未得到关注。工商业水价也应该是水价改革的

重点，是决定水价改革能否实现水资源节约和水

污染防治的关键。

阶梯水价与差别水价相结合的原则

根据使用目的和性质的不同，水具有商品

和公共物品两种属性，应该分别制定工商业水价

和居民生活水价。用于生产经营的工商业用水作

为商品，应基于全成本定价，使得外部成本内部

化，否则，就会造成环境和财政的双重损害。作

为公共服务的居民基本生存和生活用水（饮用、

食物、清洁、卫生），应实行低于水的生产成本

定价，不足部分由财政补贴，保证公共服务的公

平和均质。但是超出基本需求的居民用水价格则

应采取全成本定价。因此，居民基本生活用水与

奢侈用水之间实施阶梯水价，工商用水与居民生

> 我国目前水价改革主要集中在居民水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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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水环境保护价格与税

费政策示范研究”（2008ZX07633-02）】

（马中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教授；周芳，中

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活用水之间实施差别水价。

关注水价整体性和结构均衡的原则

我国的综合水价是由水资源费、自来水费、

污水处理费和水排污收费4个收费项目组成的整

体，水环境价格税费政策要统一标准，综合平

衡，统筹考虑，关注水价整体性和水价内部收费

项目结构以及相互作用关系。如若只关注分散的

具体收费项目，使得水价结构失衡，收费项目畸

轻畸重，将会制约水价的政策效果。

政府垄断和市场经营分离的原则

水务行业属于公用事业。水务行业改革的

目标同公用事业是一致的，即保障供给，提高效

率。在水务行业中，水源、输水管道、供水（自

来水）管网和排水管网具有强自然垄断特性，宜

采取国有国营的方式；供水和污水处理具有弱自

然垄断性，其中的污水处理建设和运营属于非自

然垄断业务，可以实行市场化，引入竞争机制，

污水处理资产可以由政府投资所有，运营交给市

场，即“资产国有化、运营市场化”。

完善我国水价政策的建议

统一定价方法

水价政策的定价方法应统一为基于全成本定

价，水的全成本由生产成本、机会成本、外部成

本3部分构成。其中，生产成本包括本区域（或

流域）水利水务工程的投资和运行维护成本（如

勘探、规划和监测）；机会成本是指在水资源开

发方面的投入所放弃的以其他方式利用所能获取

的最大纯收益；外部成本是指自然资源的开发利

用对其他经济主体以及环境和生态带来的损失，

包括经济外部成本和环境外部成本。为了减少洗

浴、洗车等特种行业的用水量，还可以对其征收

超成本即惩罚性收费。

水的使用性质和需求弹性决定了水的成本构

成。居民生活和行政事业用水应该实行三级阶梯

水价。第一级基本用水是公共服务，应该低于生

产成本征收，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第二级应该

不低于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但是仍低于全

成本，享受政府的部分补贴；第三级奢侈性用水

应该按照全成本征收，不享受政府的补贴。工商

业用水价格实行差别水价，根据行业类别调整水

价，长期调整到按照全成本定价，即由企业自行

承担用水的全成本。特种行业应该实行全成本定

价，对于个别严格限制的企业，可以加收超成本

（惩罚性收费），达到促进企业节水的目的。

严格监管，确保信息透明

水价政策的有效性必须以对水量和水污染物

的严格监管为前提和基础，严格监管可以减少工

业和生活的无处理排水量，增加处理后排水量，

有利于水环境的改善。如果环境管制不严，经济

政策的失效就是必然的。例如，如果企业超标排

放而没有严格管制，再严厉的排污收费也形同虚

设。如若提高水价而不严格监管，不但不可能实

现水价政策的收入和调节功能，反而会由于违法

收益高，刺激偷采偷排，产生负向激励。

信息的准确和透明也是水价政策有效性的基

础。如果关于水资源使用和污染物排放的信息不

可得、不准确或者不透明，就无法制定和执行水

价政策。例如，环境统计公报的信息显示，我国

污水排放量和水污染物排放量都在持续下降，表

明我国的排污收费政策取得了减少水污染和改

善水环境的目的，没有必要提高排污费。但是

实际上，我国水环境形势仍十分严峻，工业和生

活的无处理排放严重，排污费征收额严重少于应

征额。因此，必须确保信息的准确、透明以及可

核查。

表2 统一定价标准设计表

生产成本 机会成本 外部成本 超成本 

居民生活 
一级水价（基本
生活水价），不
高于生产成本 

二级水价不低
于生产成本+
机会成本 

三级水价不低于
生产成本+机会成
本+外部成本 

行政事业 同上 同上 同上 

工商企业 
当前不低于生产
成本 

近期调整到不
低于生产成本
+机会成本

长期调整到不低
于生产成本+机会
成本+外部成本 

特种行业 

当前调整到不低
于生产成本+机会
成本+外部成本，
近期调整到全成
本的2倍以上 


